


 

 

購書請至：https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7813



對質傳聞 
 
 

張明偉 著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元 照 出 版 公 司 

 

購書請至：https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7813



 

 

購書請至：https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7813



 

 

序 

在德日法制的影響下，我國刑事訴訟法制從清末草擬之

初，即未強調從被告基本權利保障的角度來制定證據法則，

畢竟依職權主義的思考方式，法官負有蒐集與調查證據之法

定義務，以至於被告的程序權利，常僅為法官在裁量如何進

行證據調查時，所考慮的眾多因素之一；此在過去充斥筆錄

審判的年代，尤為明顯。然在2003年刑事訴訟法經歷改良式
當事人進行主義的修正後，雖因引進傳聞法則而使筆錄審判

之積弊有所改善，然而，因現行刑事訴訟法制尚保留職權主

義色彩、傳聞法制規範尚屬簡陋（且其內容與英美傳聞法則

存在不小差異），實務運作仍偶會因不當使用審判外陳述而

出現誤解傳聞法理的盲點。 

對質詰問權為一項具有憲法位階的基本權利，雖憲法並

未明文，惟此並無爭議；如果適用不當，不僅將影響被告的

基本權保障，亦將有害於被害人所訴求的司法正義，甚至造

成社會對審判的公正性產生質疑。因此，如何正確理解對質

詰問權的內涵，並釐清傳聞法則之理論架構與適用範圍，自

為刑事訴訟法制在肯認對質詰問權保障、採用傳聞法則、並

實施當事人進行主義模式的國民法官制度後，所應正視的重

要課題。 

本文收錄的各篇論文，乃作者長期研究傳聞法則之學術

成果，主要係於傳聞例外一書付梓後陸續於各法律期刊或學

報所發表，故未再重複針對刑事訴訟法中個別傳聞例外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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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以分析檢討；倘如讀者對傳聞法則中個別條文之法理或爭

議有所興趣，或可參考傳聞例外一書之分析說明。而「傳聞

法則之繼受與調整」一文係譯自（2006年）作者前於Electronic 
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發表論文「Adoption of the Common 
Law Hearsay Rule in A Civil-Law-Based Jurisdiction」的有關章
節，主要在探討職權主義與傳聞法則間之衝突與調和，因當

時最高法院尚未作成101年第2次刑事庭決議，故其內容並未
為該文所涵蓋。

刑事審判制度所採之主義型態不僅與所在社會的歷史、

文化有關，更涉及紛爭解決（生活）方式的選擇。在改良式

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刑事訴訟法修正與國民法官制度實施後，

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，或已走到將如何轉型或抉擇的十

字路口。由於審判制度的定位與選擇，將實質改變對質詰問

權與傳聞法則的內涵與樣貌，故如能正確理解傳聞法則此一

程序法制度，對於刑事審判制度未來是否全面採行當事人進

行主義之爭論，必將有所助益。希望本書的內容，能夠有助

於進一步理解對質詰問權與傳聞法則之精妙，並避免迷失在

不同主義的叢林之中。

2025.5.10 
於輔大樹德樓312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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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電子證據之傳聞疑義 

壹、前 言 

按於現今社會資訊科技發達、網路盛行，以即時通之對話

紀錄、電子郵件及簡訊等工具傳遞資訊甚為普遍，然於刑事案

件審理中，前述符合刑法第10條第6項：「稱電磁紀錄者，謂

以電子、磁性、光學或其他相類之方式所製成，而供電腦處理

之紀錄」定義之資訊是否得為有罪判決之證據，尚非無疑；鑑

於 電 子 證 據 具 有 「 易 於 修 改 與 複 製 ， 但 不 易 保 存 其 原 始 狀

態」、「不易證實其來源及完整性」、「儲存於設備中，無法

直接被人類所感知」、「可輕易透過網路散布，不易蒐集取

得」、以及「難以建立證據與證據間、證據與當事人間的連結

關係」等特性1，故如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878號刑事判

決所言：此類證據「仍不免因人為因素之介入（如遭冒名、竄

改或駭客入侵），可能使傳送之資料內容發生變更（增、刪或

修改），而失其真實性。是在證據法則上，證明該傳送資料之

真實性，乃為應否承認其有證據能力之前提要件。」電子證據

之證據能力，應以排除其被刪改而驗真（authentication）辨偽

為前提2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王旭正、柯永翰，電腦鑑識與數位證據，頁52，博碩文化，2007年6

月。 
2  J. Shane Givens, The Admissibility of Electronic Evidence at Trial: 

Courtroom Admissibility Standards, 34 Cumb. L. Rev. 95, 96 (2003)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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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對質傳聞 

 

惟於經證明數位證據之真正及未被竄改之「驗真程序3」，

排除電子證據本身存在本身虛偽不實之疑慮後4，關於前開證

據資料是否具證據能力，從制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：

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，除法律有規定者

外，不得作為證據。」傳聞法則之精神而論，即不免產生疑

義。於保障對質詰問權目的之拘束之下，由於電子證據係以人

的陳述為基礎，關於其證據能力之判斷，是否得仿照美國法院

引用聯邦證據規則第803(6)條「商業紀錄」或是第803(8)條
「公務紀錄與報告」等，作為電腦紀錄（computer records）具

證據能力之法理基礎，而類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：

「除前三條之情形外，下列文書亦得為證據：三、除前二款之

情形外，其他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。」之規定，

以其不具供述性而肯認其證據能力5，尚非無進一步推敲之餘

地，蓋如參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50號刑事判決：「至

通訊監察之監聽譯文如係被告以外之人之司法警察（官）監聽

人員，於審判外將監聽所得資料以現譯方式整理後予以紀錄而

得，則本質上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，為傳聞

證據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，除法律有規定者外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, Searching and Seizing Computers 

and Obtaining Electronic Evidence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s, available 
at: http://www.cybercrime.gov/ssmanual/index.html. 

4 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94年度上訴字第564號刑事判決：「告訴人提出之

郵件伺服器紀錄檔光碟片，其所載內容係隨時可編輯更動，且該光

碟片係告訴人於90年6月6日隨同○○公司之聲請函提出予市調處，

惟依本院93年1月12日之勘驗筆錄，該光碟片目錄檔中卻可看出其內

載之紀錄日期包含90年6月7日，是該光碟片之來源（提出時間、提

出人）及內容均有疑問，顯無證據能力。」 
5  朱帥俊，論電子證據之分類與傳聞法則，司法新聲，第99期，頁45-

46，2011年7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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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電子證據之傳聞疑義 3 

 

不得作為證據。故如欲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為

證據時，必須符合法律所規定之例外情形，方得認其審判外之

書面陳述有證據能力，並須於判決中具體扼要說明其符合傳聞

證據例外之情況及心證理由……」說明，關於被告以外他人陳

述之證據能力判斷，本應考量被告之對質詰問權是否遭「不

當」限制或剝奪；從而，倘被告未曾有機會對質詰問敵性證

人，亦未覓得該通訊紀錄不需踐行對質詰問即得具證據能力之

法理依據，關於得否以前述電子證據作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基

礎，即為電子證據於刑事案件中是否具證據能力之爭議核心所

在。為能釐清電子證據於刑事審判中是否具證據能力之判斷標

準，以及傳聞法則在電子證據之適用上所可能衍生之爭議，本

文擬以被告對質詰問權之保障為基礎，進一步探討相關法制疑

義，並提出本文之觀點，以就教高明。 

貳、電子證據之傳聞性 

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
項規定，即為傳聞陳述，原則上不具證據能力。關於電子通訊

紀錄是否適用傳聞法則，由原製作人到庭接受提示與詰問，依

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08號刑事判決：「又所謂『傳聞證

據』，係指以審判外之陳述作為內容之證據，亦即透過人之意

思活動予以傳達之證據。易言之，即陳述者經由知覺、記憶、

表現、敘述或敘述性動作等過程傳達其所體驗之事實，故亦稱

為『供述證據』；而與此相對者即為『非供述證據』（即非傳

聞證據），亦即非透過人之意思活動予以傳達之證據，例如物

證、書證等是。故證據究屬傳聞證據或非傳聞證據，必須以該

證據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為何（即證明旨趣），作為判斷之基

礎。換言之，以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，應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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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聞證據；惟若屬於『代替供述之書面』或『間接之供述』

時，書面本身之存在或供述本身之存在即為待證事實時，此證

據並不屬於傳聞證據。此外，以證明該項供述本身存在，作為

推認其他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者，該項證據雖具有

供述之形式，但因並非直接以其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

實之證據，仍非屬傳聞證據。卷附甲女以電腦『YAHOO』即

時通之對話紀錄及電子郵件或行動電話簡訊內容，雖係甲女透

過 電 腦 網 路 或 行 動 電 話 向 上 訴 人 所 傳 達 之 意 思 （ 即 通 訊 陳

述），但原判決並非直接以該等通訊陳述內容之真偽，作為上

訴人有無對甲女為性交行為之證據，而係以該等通訊陳述內容

本身，作為證明其他事實（指雙方有男女間親暱之通話事實）

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，並根據此項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

用以強化甲女指證（即供述證據）之憑信性。從而，原判決認

上述電腦即時通對話紀錄或電子郵件及簡訊內容，均非屬供述

證據，而無傳聞法則之適用，於法並無不合。」所見，應以其

是否屬於供述證據，而異其結論。 
事實上，前開判決所持「以該審判外陳述是否具供述性為

判斷標準」此一見解，本非法律明文之傳聞要件，以之作為系

爭電子通訊紀錄（審判外陳述）是否具證據能力之區分標準，

應係仿自美國最高法院於2004年所作成的克勞佛案6，蓋該案

肯認不具供述性之審判外陳述，得於未經被告對質詰問與不符

根深蒂固傳聞例外等情形下具證據能力。然而最高法院99年度

台上字第408號刑事判決所持理由是否符合美國法制之傳聞法

理，亦即其所謂「以證明該項供述本身存在，作為推認其他事

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者，該項證據雖具有供述之形

式，但因並非直接以其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Washington v. Crawford, 541 U.S. 36 (2004)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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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，仍非屬傳聞證據。」此一推論是否有據，以至該電子通訊

紀錄之非供述性部分所得證明之對象，是否足以作為限制被告

對質詰問其供述性部分之依據，甚至於非傳聞證據於審判上是

否必然具證據能力7，在傳聞法則之適用上，均有深入檢討之

必要。 
此外，除前述以傳聞內容是否具供述性特徵作為電子證據

是否具證據能力之判斷標準外，不論是現行刑事訴訟法所承認

之傳聞例外，或是美國聯邦證據規則所明定之傳聞例外，究竟

在何種法理基礎上，得以作為電子證據是否具證據能力之判斷

標準，前開實務並未有所說明；關於傳聞例外之規定究應如何

適用於電子通訊紀錄之證據能力判斷，基於其審判外陳述之特

性，亦有予以詳明之必要，蓋於前述標準之下，一旦肯認該電

子紀錄之供述性（傳聞）特徵8，即無法再以遁入非供述性之

說理，迴避對質詰問之檢驗。又鑑於電子證據之發展係立基於

電子科技之發展，則源自普通法時代之傳聞法則，是否足以因

應新興的電子證據發展，其於規範適用上是否有所不足，亦為

法制上所必須嚴正面對之課題。 

參、傳聞法制之確立 

在2003年以前，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並未採傳聞法則，蓋制

定於1967年之舊刑事訴訟法第159條：「證人於審判外之陳

述，除法律有規定者外，不得作為證據。」僅明文排斥證人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亦即在肯認其不屬供述性傳聞後，是否尚需受到其他有關證據能力

規範之限制，非無疑義。 
8  亦即在舉證上，欲以電子通訊紀錄之內容本身作為證據使用。關於

傳聞證據之供述性特徵，參閱劉品新主編，美國電子證據規則，頁

113，中國檢察出版社，2004年5月初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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